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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新交运”、“公司”、

“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赣州市致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健和誉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莞市致富企业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东莞市致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

有的东莞致宏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9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对

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止交易前六个月

至《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日止的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并于近日取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登公司”）出具的查

询结果。根据自查范围内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以及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在

自查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德新交运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自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止交易前六

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日止（2019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7 月 27 日）。 

二、本次交易的自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自查范围包括：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交易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

次交易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经办



人员，其他知悉本次重组的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三、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一）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

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买卖日期 买卖方向 成交股数（股） 
与交易各方的

关系 

黎颖芳 

2020/3/23 买入 800 

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员练

广思的母亲 

2020/3/24 卖出 300 

2020/3/25 卖出 300 

2020/4/16 卖出 200 

林林生 

2019/12/3 买入 800 

标的公司财务

总监李冬秋的

配偶 

2019/12/5 买入 1,000 

2019/12/10 买入 3,200 

2019/12/17 卖出 5,000 

2019/12/20 买入 2,300 

2019/12/20 买入 2,200 

2019/12/20 买入 2,200 

2019/12/25 买入 3,500 

2019/12/25 买入 3,300 

2019/12/25 卖出 1,700 

2019/12/25 买入 1,700 

2019/12/25 卖出 3,000 

2019/12/26 卖出 10,500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黎颖芳出具如下声明和承诺：“本人上述买

卖股票行为系个人基于股票二级市场情况自行判断并决定的个人投资行为。在上

述买卖股票期间，本人完全不知晓德新交运是否存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人对

德新交运拟进行本次重组的信息也仅限于德新交运股票停牌后的公告事项。本人

上述买卖德新交运股票的行为与德新交运本次重组无任何关联性，不存在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练广思未曾向本人透露过任何内幕信息。若上述买



卖德新交运股票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违法，本人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

人郑重承诺：上述声明事项均系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或隐瞒；本人愿就上

述说明事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林林生出具如下声明和承诺：“本人上述买

卖股票行为系个人基于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及股票二级市场情况自行判断并决定

的个人投资行为。在上述买卖股票期间，本人完全不知晓德新交运是否存在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本人对德新交运拟进行本次重组的信息也仅限于德新交运股票停

牌后的公告事项。本人上述买卖德新交运股票的行为与德新交运本次重组无任何

关联性，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李冬秋未曾向本人透露过任

何内幕信息。若上述买卖德新交运股份的行为被有关部门认定违法，本人自愿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人郑重承诺：上述声明事项均系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或隐瞒；本人愿就上述说明事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其他人员不存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情况。 

（二）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相关自查报告及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机构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德新交运股票的情况。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各方出具的自查报告、书面承诺以及中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经核查，独立财务顾

问认为：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

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除上述

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情况。 

五、律师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一、自然人黎颖芳、林林生在自查

期间买卖德新交运股票的上述行为不属于内幕交易；二、自然人黎颖芳、林林生



的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三、除上述情形外，

德新交运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

交易内幕信息的相关机构及人员均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

易的情形。 

六、结论 

综上，黎颖芳、林林生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

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除上述情

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 

特此公告。 

德力西新疆交通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12日  


